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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润龙投资有限公司获得平安银行人民币 4 亿元

的贷款，期限 1年。公司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 2亿元；天

誉花园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七名董事全

部同意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是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广州市润龙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 8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许环曜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58号 6楼 C室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投资管理服务；房屋租赁。 

（2）被担保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持股 90%；广州天利达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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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2015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647,634,332.84        608,064,217.49 

总负债        546,269,799.29        502,417,469.2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101,364,533.55        105,646,748.22 

营业收入         60,368,963.44         31,323,728.51 

营业利润          4,209,859.22          6,636,557.87 

净利润            587,409.55          4,282,214.6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润龙投资有限公司获得平安银行人民币 4 亿元

的贷款，期限 1年。公司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 2亿元；天

誉花园提供抵押担保。 

1）担保人：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担保的期限：1年 

担保金额：2亿元 

担保协议的其他重要条款：无 

2）担保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天穗达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所拥有的天誉花

园提供抵押担保 

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担保的期限：1年 

担保协议的其他重要条款：无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均为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上述担保符合《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有利于支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且被担保人具有

良好的偿债能力，提供担保是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互为对方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审议的《关于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事项，能够改善公

司目前流动资金状况，有利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符合现阶段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此次

担保事项决议审议过程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交易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

项，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发生总额（不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为 72580万元，均为对控股(全资)子公司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控股（全

资）子公司对外担保发生总额为 99080万元，均为对公司、公司控股（全资）子

公司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对外担保发生总额（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与公司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之和为 17166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76%。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九日 




